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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组沉重的数字
##

据最高法去年统计!全国约

有
(+,-.

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" 妇联系统每

年受理
+

到
/

万件家暴投诉" 近
*).

的故意杀人案件涉

及家庭暴力#

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
##

据全国妇联调查! 妇女$老

人$小孩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"此外 !尽管殴

打$捆绑$残害等人身伤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!但

精神暴力$经济控制$性暴力等其他暴力问题也在逐渐

凸显# 在广东省妇联公布的一组本地区儿童家庭暴力数

据中!精神暴力的比重高达
-(,0.

#

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厅长杨万明表示!近年来

我国家暴案件呈多发态势!性质不断升级!严重影响家

庭和谐和社会稳定#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!记者了解到!

尽管近年该市报告的家暴案件数量并无明显变化!但构

成伤害的案件攀升势头明显!已接近总数的五成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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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修订后的婚姻法首次在法律中明确禁止

实施家庭暴力后!妇女权益保护法$未成年人保护法$老

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陆续制定了相关条款! 全国大部分

省$自治区$直辖市都制定了反家暴地方性法规# 然而!

家暴受害人的维权意愿普遍较低#

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今年
-

月在全国反家暴

联动机制南宁试点启动仪式上透露!在我国!受害人平

均遭受
0/

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#

今年
(1

岁的海南省海口市居民李代芳!四年前与丈

夫相识并%闪婚&!然后生了一个儿子# 她说!起初两人感

情还不错!但丈夫后来总是不回家!还常对她恶语相向#

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的定义!她丈夫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

力!但李代芳既不打算找妇联投诉!也下不了决心离婚'

%毕竟家丑不可外扬!何况我们还有个孩子# &

%反家庭暴力是国家$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

任# &反家暴法中这样写道#然而现实中!%家暴就是家务

事&的观念仍非常流行# 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莉表

示!自己在家庭暴力调解工作中!时常能听到当事人持

有类似论调# 一方面!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受传统观

念影响!没想过借助法律手段维权"另一方面!邻居$亲

友等家庭暴力案件的知情人!也往往抱着%多一事不如

少一事&的想法!不愿多管%闲事&#

部分参与反家暴法草案审议的人大代表指出!相当

一部分受害人没有经济来源或者不具备独自生活能力!

不得不依附于施暴者"而现行法律在家暴受害人的救助

措施方面还不够丰富!难以解决受害人的后顾之忧# 要

提高受害人维权意愿! 还有待社会观念的不断进步!和

救助办法的继续完善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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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!"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

庭暴力法#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$

我国的反家暴法治化建设已进行多年!然

而记者调查发现!传统的社会观念%不完

备的法律体系%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

等问题!仍困扰着反家暴工作实践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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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遗憾的是!当家暴受害人鼓起勇气报案后!仍有很多

案件未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#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!一

名法官告诉记者!去年她共经手
00-

起离婚案件!其中
0)0

起

案件的当事人曾有遭受家庭暴力的描述! 但这些案件最终都

以民事的婚姻纠纷案件办理#

原因何在( 反家暴法规定!法院审理涉及家暴的案件时!

可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$伤情鉴定等证据!认定家暴事实#

现实中!%举证难&则是家暴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一大障碍#武

汉市公安局古田四路警务站民警孙军说! 许多家暴受害人就

医时不注意保留伤情鉴定!而当警察调查取证的时候!经常有

当事人的家属和受害人一起求情#家暴案件是自诉案件!如果

受害人不坚持!这类案子往往会被从轻处理#多年从事婚姻纠

纷事务的多盟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范国良表示!%宁拆一

座庙!不破一桩婚&的观念在社会上较为流行!许多家暴的知

情人对控告%自家人&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!因此需要作证时!

不少人含糊其词!甚至拒绝作证#

妇女权利工作者赵思乐认为! 目前有关反家暴的规定分

散在不同法律中且较为原则! 证据规则并不完全适用于家庭

暴力案件"在对法律理解不同的情况下!司法人员往往依据经

验判断! 有的家庭暴力犯罪被当做民事纠纷或违反治安管理

行为处理!有的甚至被当做普通纠纷不予立案!从而导致诉讼

程序难以启动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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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!当家暴案件进入诉讼程序!是否就意味着受害人的

权益能得到及时维护呢(

在反家庭暴力法中!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一大亮点#这

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家暴受害人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!

我国自
())2

年开始试点# 然而据最高法
()*+

年的通报!自

())2

年以来! 全国试点法院共发出
/))

余份人身安全裁定!

与报告的家暴数量形成鲜明对比# 有专家指出!人身安全保

护令%遇冷&!和目前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不够明确!

影响执行效果有关#

记者了解到!目前各地的试点中!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

方式一般是法院函告公安机关履行必要的保护义务!监督被

申请人履行裁定# 但在此过程中!法院的权责有多大!公安机

关应如何履责!并无明确规定#

反家暴法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规定! 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

由人民法院执行!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$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

行#人身保护令的执行力度!有望在反家暴法实施后得到有力

提升#

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体现了反家暴工作的复杂

性# 丁莉坦言!家庭暴力的处置涉及到公安$法院和妇联等多

个部门!但现行法律对各部门的权责规定还不够细化!相关部

门如何联动也没有具体的流程规范! 这对反家暴的司法实践

造成了一定影响#

反家暴法规定!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

机构!负责组织$协调$指导$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

工作#对此!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政奎指出!虽然反家暴法

明确了反家暴工作的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!有利于反家暴工

作的开展!但家暴受害者覆盖面较广!在处置老年人$残疾

人$重病患者等群体的家暴问题时!妇幼部门仍可能面临协

调问题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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